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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文件

杭园学字〔2026〕1号

关于开展评选 2025 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分支机构及会员单位：

2025 年，学会各分支机构及会员单位积极组织并参与学会活动，

在城市绿化、科研科普、学术交流、人才培训、花事活动等方面，

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为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广大风景园林工作者的积

极性和创造性，推动学会工作的稳步发展，促进风景园林行业的可

持续性发展。经市学会秘书处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5 年度先进集体和

先进个人的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各分支机构、理事单位、会员单位及会员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先进集体的评选条件

1.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的分支机构、理事单位或会员单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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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领导班子凝聚力强、作风民主、社会形象及信誉良好，不断

加强自身能力建设，有必要的规章制度；

3.积极主动参与地方政府及部门的咨询研究和论证工作，不断

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水平；

4.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和科普活动；

5.为会员服务意识强，有联系、沟通会员和交流机制，有会员

发展、管理和服务制度，注意增强对会员的吸引力、凝聚力和影响

力；

6.认真履行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会员单位义务，按时交纳会费，

积极参加和支持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；

7.分支机构能遵守学会章程和规章制度，机构健全，按时换届，

能围绕学会中心工作并根据自身特点积极开展学术活动，并将活动

情况及时报送学会。

（二）先进个人的评选条件

1.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的会员；

2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立足岗位，勇于奉献；

3.积极支持和参与学会工作，在学会工作、业务实践和社会服

务等方面业绩突出。

三、评选办法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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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推荐与评选工作要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推荐人

选原则上自下而上产生；

2.推荐的候选单位和候选人要有突出的事迹，确保先进性、典

型性和代表性；

3.填写评选申报表（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）一式 3 份，需附上

500 字左右的先进事迹材料，申报材料需经所在会员单位、理事单位

或分支机构审核同意；

4.评选领导小组根据评选条件，实事求是地对报送的事迹材料

进行评议；

5.评选结果通过学会网站向社会公示 7 天以上，进一步征求意

见；

6.举行表彰仪式，表彰仪式将结合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或学会年

会举行。

四、材料上报时间和地点

将申报材料在 2026 年 2 月 12 日前，发至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

秘书处。

地址:杭州市上城区里仁坊巷 17 号(邮电路 16 号)

电话：85163486、87730591，邮箱：hzylxuehui@sina.com

五、联系人

程舒静：19550209325 王蔚：13819141287

mailto:hzylxuehui@sian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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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奖励办法

坚持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，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将以文件形

式印发表彰决定，向评选出的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统一颁发奖牌或

证书，同时在学会网站上公布，将其先进事迹材料通过学会网站进

行宣传。

望接通知后，及时开展此项工作，按时上报申报材料，确保评

选工作如期完成。

附件:1.2025 年度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先进集体申报表

2.2025 年度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先进个人申报表

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

2026 年 1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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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2025 年度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先进集体申报表

名 称

负责人 电话

联系人 电话

先 进 事 迹（500 字之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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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2025 年度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先进个人申报表

姓名 电话

所在分支机构或单位名称

先 进 事 迹（500 字之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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